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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和特征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产生的，主要是调整

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它是国际社会成员

之间的法，它有法律拘束力，它不同于国际道德和礼让。它

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与国内法是不同的，有它自己的

特征： 1．国际法的主体和调整对象与国内法不同，国际法

的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主要是国家，此外还有政府间

的国际组织及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它们是国际社会的

成员。而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国际法调整的

对象主要是国家间的法律关系，此外还有国家与其国际法主

体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内法主要是调整自

然人之间、法人之间、或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2

．国际法的创立方式是国际法主体间的协议，主要是国家间

的协议。 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就

国家而言，相互没有管辖和支配的权力，在它们之上也没有

世界政府、没有立法机关，因此，只能是在它们交往中通过

达成协议而产生共同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它不同于国

内法，国内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 3．国际法的强制

遵守和执行是依*国家对违法者采取单独的或集体的强制措施

加以保证的。它不同于国内法国内法的强制执行措施，依*国

内的司法机关、警察和军队及其执法机构保证。 （二）国际

法的效力根据 所谓效力根据就是国际法为什么有法律拘束力

或法律效力，根据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重点抓住传统的国际



法学派的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的基本主张。自然法学派

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和良知。国家代表人民与

别国交往遵守的规则是民族的理性和法律良知。这样的民族

法律良知就成了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实在法学派基本观点认

为国际法不是自然法而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是国

家同意的结果，因此，它的效力根据是国家的同意。不是什

么民族的理性和良知。格老秀斯对国际法效力根据提出自己

的主张，他认为国际法大部是自然法，其次是实在法。因此

它的大部分规则的效力根据是民族的理性或法律良知，其次

是国家的同意。显然是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两种主张的

折衷。因此，有人称之为折衷主义派。抓住传统的自然法学

派和实在法学派的基本主张对新的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

的理解就不难了。 我以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协议的结果，

无论是以条约或习惯及其他形式协议都表现了国家的意志协

调，也可以说国家的同意。因此实在法学派研究问题的角度

是正确的。 二、国际法的渊源 （一）渊源的含义 从法律意义

解释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形成的方式或程序，研究渊源

的目的是为了用国际法的原则或规则，当然就要知道它是通

过什么方式取得法律效力的。 （二）国际法的各种渊源 研究

国际法各种渊源的主要文件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该规约

第38条虽然是规定的法院判案适用国际法，但也指明了国际

法形成的方式，因此，是研究国际法各种渊源的根据。 依据

法院规约，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有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

法律原则。前两项是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形成的主要方式，一

般法律原则是次要的或是前两项渊源的补充地位。除了上述

三项直接渊源外，国际法还有辅助渊源，即对国际法原则确



立的辅助说明，包括规约规定的权威公法学家的学说和司法

判例。此外，根据二战后的实践，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的决议

也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渊源。 三、国际法的主体 （一）国际法

主体的概念 重点掌握一个实体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所具备的

三个条件：①独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法律关系；②直

接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履行义务；③当本国的合法权利受

到侵害时，能利用国际法保护自己，进行国际求偿。 （二）

国际法主体的类型 国际法主体有三类：国家、政府间的国际

组织及争取独立民族解放组织。但国家是主要的主体，因为

它能进行全面的国际交往、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主要调

整对象、国际法是由国家创立的。其他主体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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